
闵行法院高空抛物庭审现场 通讯员 孙弢 摄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审结高玉功等 3 人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 寻衅滋事、 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 开设赌场、 虚开发票、 赌博、

聚众斗殴、 故意伤害上诉案， 闫庆超等 7

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寻衅

滋事、 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 开设赌场、

抢劫上诉案， 两起案件均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上述两起案件一审分别由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 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

一审宣判后， 高玉功等 3 人、 闫庆超

等 6 人均对原判认定其犯组织、 领导、 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事实和罪名不服，

部分上诉人还认为其他罪名量刑过重， 向

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

认为， 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 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当， 审

判程序合法， 各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均不

能成立， 遂依法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的裁定。

上海一中院表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 该院始终坚持依法严惩的方针， 积

极回应社会公众对扫黑除恶的高度关注。

此次集中审结一批涉黑案件， 有力打击了

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展现了上海一中院

开展专项斗争的阶段性成果。

上海一中院依法审结两起涉黑案件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 10 时，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徐国军、 张林海、 郑晓

秋、 金齐浩、 臧传焱集资诈骗以及金齐浩

危险驾驶一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上海市

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及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

公诉机关指控， 2013 年 9 月， 被告人

徐国军注册成立上海金银猫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金银猫公司） 并设立“金

银猫” 网络理财平台。 为谋取非法利益，

金银猫公司通过网络、 媒体等方式向不特

定社会公众公开宣传， 以关联公司、 无贸

易背景、 无资产抵押的公司签发的商业承

兑汇票质押、 担保借款等方式发行理财产

品， 并承诺 6%-11%的年化收益率， 向社

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 2017 年 1 月

9 日， 被告人张林海及其妻子被告人郑晓

秋以承担徐国军经营期间尚未兑付的投资

人本息 7 亿元的方式受让金银猫公司， 并

沿用上述模式及伪造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

发行理财产品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募集

资金。 其间， 被告人金齐浩在明知金银猫

公司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的情况下，

仍按照郑晓秋等人授意， 刻制大量公章，

并伙同被告人臧传焱在相关商票、 合同上

加盖。 至案发， 金银猫公司共造成 4.2 万

名投资人实际经济损失 17.86 亿元。 2018

年 7 月和 10 月， 郑晓秋和臧传焱分别主动

或接电话通知后向公安机关投案。

此外，2018年 6月 2日 2时许， 被告人

金齐浩在本市徐汇区衡山路酒吧内饮酒后，

驾驶车辆行驶至延安西路江苏路路口时，被

民警查获。 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金

齐浩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0.96mg/ml。

公诉机关认为， 金银猫公司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徐国军、 张林海、 郑晓

秋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金齐浩、 臧

传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

法集资， 其行为应当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

事责任， 且数额特别巨大。 徐国军、 张林

海、 郑晓秋系主犯， 金齐浩、 臧传焱系从

犯， 郑晓秋、 臧传焱具有自首情节。 金齐

浩还醉酒驾驶机动车， 其行为应当以危险

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 与其所犯集资诈骗

罪数罪并罚。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辩

护人针对 5 名被告人的行为性质、 犯罪数

额、主从犯等问题发表了相应意见。 庭审持

续到 17时 30分。 市人大代表、被告人家属、

被害人等共计 70 余人旁听了庭审。 合议庭

将在评议后择期依法对本案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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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疑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67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条第 1款

●风险提示

在认定是否构成自首时， 应当本着主客观

相一致的原则， 主要通过审查被告人是否具有

投案的外在表现和到案后是否如实供述来综合

判断。

●法条依据

准备投案型自首

主讲人介绍:

?璟钰， 上海一中

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郑州大学法学院刑法学

硕士。 爱好法律。

●立法本意

小明为什么构成自首？

什么是准备投案型自首？ 相关法律规定，

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 或者正在投案途中，

被公安机关捕获的， 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通过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 一方面最大限

度促使犯罪人悔过自新，不再继续作案，为其提

供了更加宽松的自首条件； 另一方面使案件及

时侦破与审判，更好地节约司法资源。

小胖打 110 称在寻找妻子小莉时， 听到

自家宠物狗叫声， 但门被锁住无法进入。 公安

民警设法进入房间后， 发现了已经身受重伤的

小莉。 经调查， 案发房间实际居住人为小明，

现已不知去向。

公安人员排查至小明家人暂住处时， 将在

此处经家人规劝正准备前去投案的小明抓获。

到案后， 小明对自己因经济纠纷暴力殴打小莉

的事实供认不讳。 最终， 法院在认定小明具有

自首情节的基础上， 给予了小明严厉的刑事处

罚。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具体到本案：

小明在被公安机关抓获时， 即表示自己准

备次日早上在家人陪同下前往自首， 小明的家

人和朋友也证明小明供述的真实性。 在被抓获

时，小明没有逃跑或者反抗的行为，主动坦白身

份积极归案。到案后，小明清楚地供述了他伤人

的事实和时间、地点，且始终认罪悔罪，供认不

讳，故应认定构成自首。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我当时非常生

气， 向窗外扔东西就是

想给他们造成些损失，

现在想想是因为冲动，

才做出这样极端的行为

……” 站在被告席上的

小蒋不过 20 岁出头，

看起来仍旧有些稚气未

脱。 可仅仅因为家庭矛

盾， 小蒋就冲到父母家

中， 持棒球棍对家中物

品进行打砸， 随后将手

机、 平板电脑、 水果刀

等物从 14 楼的高处扔

出窗外。

恰逢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

的意见》 于本月 14 日发布， 本报曾于 15

日就此案件进行过报道。 昨天， 闵行区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记者获

悉， 这也是最高法 《意见》 出台后， 本市

审理的首起涉高空抛物刑事案件。 法院当

庭未作出判决。

家庭纠纷埋下隐患

据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今年 8 月

1 日 17 时许， 被告人蒋某因家庭矛盾，

通过开锁人员撬开其父母位于本市闵行区

江航路住宅房门， 持棒球棍对家中物品进

行打砸。 后蒋某又将手机、 平板电脑、 水

果刀等物从 14 楼的高处扔出窗外， 砸落

在小区公共道路及楼下停放三辆轿车上，

严重影响公共安全。 案发后， 被告人蒋某

打电话报警，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小蒋向记者袒

露， 其实， 所谓的“家庭矛盾” 也是由来

已久， “我从小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但是

和外公外婆的关系比较好， 因为父母在生

活中看起来是为我好， 但是我和他们在很

多事情上意见不合。” 小蒋说， 小时候自

己还会和他们争吵两句， 长大了以后， 这

种抵触心理便越来越强， 恶化到情绪激动时

便会和父母动手。 去年， 小蒋在难以调和的

家庭矛盾催化下， 一气之下搬离了父母家。

在小蒋看来， 环境的因素对于自己的成

长影响不小。 “其实我爸妈和外公外婆的关

系也不好， 常常会因为一些琐事动手， 而我

妈妈在我记忆里也是一个游手好闲， 喜欢啃

老的人。” 对于这样的家庭， 小蒋从心底里

是不认同的。

上门讨钱爆发冲突

按照小蒋的说法， 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正

是因为自己想帮外公外婆讨回被父母私自拿

走的房租钱， “当天我心情本来就不好， 独

自一人来到位于闵行区江航路的父母家时，

发现我父母把房门锁换掉了， 所以我很生

气， 我好歹也是他们的儿子， 他们这样防着

我， 我就更生气了。”

为此， 小蒋找来了锁匠， 随后与在屋内

的父母发生了正面冲突。 在此过程中， 小蒋

持随身携带的棒球棍将父母家中的多件物品

砸坏， 并随手从 14楼的高处抛出了窗外。

“你当时知道下面的情况嘛？” “不知

道， 我完全没有注意过。” “那你为什么要

实施高空抛出？” “只是因为气急了， 就想

给他们造成些损失。”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

法庭之上的小蒋虽然声音不大， 但都如实做

了供述。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蒋某为发泄情

绪， 将手机、 平板电脑、 水果刀等物从高处

抛下， 砸落在小区公共道路上并砸坏楼下停

放的车辆， 危害公共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 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缓刑还是实刑？ 庭上唇枪舌战

辩论阶段， 小蒋的辩护律师对于案件的

定性无异议， 但就量刑建议发表了辩论意

见。 其认为从小蒋的自首情节以及自愿认罪

认罚的态度等多方面考虑， 建议法庭对其适

用缓刑。 “我在看守所会见小蒋时， 他也表

达了希望赔偿被害人损失， 求得他们的谅

解， 可见他的悔罪态度还是良好的。”

同时， 辩护律师认为， 处在叛逆期的小

蒋只是因为家庭矛盾而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方

法， “高空抛物的的确确给小区管理带来了

挑战， 应当予以处罚， 但是罪责罚应当相

适应， 小蒋的行为区别于那些恶意高空抛

物， 并且给公共安全实际造成严重损害的

行为。”

对此， 公诉人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答辩

意见： “蒋某从 14 层楼的高度任意抛掷具

有一定重量或杀伤力的物品， 抛掷地点为小

区公共道路或停车场， 且案发时间正值下午

17 时许， 为小区人流量较高时段和区域，

发生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可能性极大， 且已

经造成三辆车辆损坏的事实， 其行为严重危

及公共安全， 可能对不特定人员造成严重的

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等后果， 其行为涉嫌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众安全罪。” 据此建议判处

小蒋 1年以上 1年 3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该案审理后将择日宣判。

14楼扔下刀的男子站上被告席
全市首例高空抛物入刑案件昨开审 激辩缓刑还是实刑

涉集资诈骗、危险驾驶

“金银猫”理财平台5人出庭受审


